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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社会保障法律问题研究：基于社会保障权视角》以社会保障权为视角，梳理了社会保障法的生
成机理及制度创新问题。
全书共分四个部分：第一部分是基础理论。
从法理上看，社会保障权是社会保障法的逻辑起点。
分析了社会保障权的价值内涵、宪法确认与保护、责任主体多元化等问题，从而为问题的研究提供基
本的分析框架。
第二部分，从宏观上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基本价值理念、立法进程等问题，旨在为社会保障法
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。
第三部分，以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为视角，探讨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制的创新问题。
第四部分，从居住权、生存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的视角，论证了我国城镇住房保障法制的创新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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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日本的社会保障立法主要有以下特点：第一，国家立法的多元参与机制。
日本是个注重依法治理社会的国家，每一项社会、经济制度的出台，均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程序，社
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亦是如此。
从立法过程上看，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体现了立法、行政、司法等公共权力与政党、雇主团体
、工会团体共同参与的原则。
在日本，国家、利益集团和各阶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各异，其中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
安排往往占据主动地位，但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、有时是起关键作用的影
响力，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往往经过广泛的争议和长时间的酝酿，最终通过一方或各方的妥协
或合作告终。
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，即是社会各参与方斗争和妥协的产物，法院则以独特的角色
参与社会保障事务，其主要职责是裁决诉讼而不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发起者，但法院对社会保障权利的
追认以及对立法、行政主体的制约作用在社会保障的发展中是不可忽视的。
第二，立法重点不在于扶贫，而在于防贫。
以失业保险为例，1957年，日本首先在煤矿业工人中，导入了跨地区求职、转岗培训津贴制度，开始
了促进就业方面的立法。
1974年《雇佣保险法》取代了《失业保险法》（1947年），其立法目的之一便是以促进就业提供求职
的便利。
其中第3条明确规定：政府要大力举办职业安定事业、促进就业事业、能力开发事业和就业福利事业
，将消极的失业保险逐步演变成积极的就业保险。
第三，社会保障费负担多元化。
日本的社会保障不是由国家大包大揽，而是由国家、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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